西岗区律师、律师事务所服务处理流程图（窗口服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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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





申请机构书面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











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


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补正


材料不齐，当场或5日内一次性告知补齐。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


受理


材料齐全，出具受理书面凭证。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不予受理


不属于申请确认事项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申请。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


审查





审查申请材料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批准


由单位领导签署审批意见，加盖区司法局印章，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


承办人：刘秀英





不批准


作出不予行政审批的决定，说明理由。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申请人对行政确认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，有权依法要求赔偿。


承办人：张代学





受理部门：西岗区司法局


咨询电话：83687823


监督电话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